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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鄉村人口減少所引發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危機，已成為國
內外關注的焦點。理解誰願意留在鄉村生活，有助於藉由政策減
緩社會遷出。本研究從兩個面向切入：其一，聚焦社會地位與地
位同質性，探討社會流動的端點；其二，關注鄰里網絡與社區參
與，建構不同社會地位者的地方連結路徑。本文使用《臺灣農村
社會文化調查計畫》第一期第一次資料，針對25歲以上樣本進行
線性迴歸與交互作用分析，並以教育程度在同區域、同世代中的
相對位置建構四組社會地位。結果顯示，社會地位越高，留居意
願越低；地位同質性不具直接影響，而社區參與及鄰里網絡皆
和留居意願呈正相關。進一步分析指出，同質性區域與鄰里網絡
都能提升地位最低者的留居意願，支持出於「依賴」與安全感而留
下的解釋。雖然社區參與對最低地位者效果有限，但能提升其他
群體的留居意願，顯示其作用並非如選擇性歸屬感所假設般，僅
局限於高地位者。另一方面，高地位者的留居意願亦會隨鄰里連
結的增強而提升，顯示其與居民的關係並不僅止於表面。總結而
言，遷移與否不僅是應對不平等與追求社會流動的選擇，更牽涉
個人與地方之間的社會―情感連結。促進跨地位群體之間的日常
互動與集體參與，應是「地方創生」政策可欲的治理方向。

關鍵詞：留居意願、社會地位、地位同質性、社會互動、地方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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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ing in the Countryside? How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and Local Social 
Ties Shape Rural Stay Aspirations

Chi-Wei Chen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Shih-Keng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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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opulation decline involves both economic forces and social dynamics 
rooted in local attachment. This study uses information on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neighborhood network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 examine what kinds of individuals are more willing to stay in rural 
Taiwanese communities. Data from the 2019 Taiwan Rural Social and Cultural 
Survey and a sample of adults aged 25 and above show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social status are less willing to stay, and that neighborhood tie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tay aspiration. 
Especially among those with the lowest statuses, strong neighborhood 
networks and high levels of status homogeneity significantly enhance 
willingness to stay, reflecting a dual sense of reliance and security. Although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exerts limited effect on individuals in the lowest-
status group, in other groups it supports decisions to remain in a rural area. 
Higher-status residents’ stay aspiration, in turn, strengthen with stronger 
neighborhood ties. The findings clearly suggest that decisions to stay are 
shaped by a mix of structural conditions and social bonds, thus offering 
insights for place-base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Keywords: stay aspirations, social status, status homogeneity, social 
interactio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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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鄉 村 人 口 流 失 已 成 為 全 球 已 開 發 國 家 普 遍 面 臨 的 挑 戰
（Hospers and Syssner 2018; Martinez-Fernandez 2012; Martinez-

Fernandez et al. 2012; Sousa and Pinho 2015）。實際上，臺灣自
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以來，學者即密切關注部分鄉鎮市區的人口
絕對減少（施添福 1979；蔡宏進 1979）。近 20 年來，臺灣整體
的人口遷移趨勢與社會經濟發展不均高度相關，人口集中於相對
成熟或具成長潛力的都會地區。北部的臺北市、桃園市、新北市
等新興城市，以及中部的臺中市，持續吸引大量人口遷入（劉一
龍 2012）。根據 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人口朝中北部集中
的趨勢至今依然明顯，而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與
屏東縣等地區，則持續面臨人口流失（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1）。

然而，縣市內部人口分布並不均衡，有些鄉鎮市區的人口減
少更多，也更快。針對此情況，政府於 2018 年推出《地方創生
國家戰略計畫》，以人口變化率、人口規模與居民收入等指標，
選定 134 處鄉鎮市區做為「優先推動地區」（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這些地區僅占臺灣總人口的11.6%，卻涵蓋66.5%的國土
面積，反映出空間發展與資源配置的高度不均，且多集中於中南
部山區、沿海及東部山區。

人口分布與遷移研究密切相關。無論本土或國外的遷移研
究，長期以來聚焦於已經「實踐」（realization）的遷移現象，關
注遷移者的特徵，或探討城鄉不均結構如何維持人口分布的不平
衡。近年，有學者開始反思此研究框架的局限，並指出其無法充
分理解、解釋「為何人們仍留在鄉村」（Schewel 2020; Stockdale 
and Haartsen 2018）。於是，當代臺灣農村居民如何表達其在地
生活的未來意願（aspiration），成為本研究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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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用「留居意願」（stay aspiration），表達「個人在移
動上的心緒及願望」（Schewel 2020）。留下或離開居住地的傾
向，可理解為個人在追求社會流動的渴望，以及在地方生活的社
會─情感關係中，權衡日後的搬遷。然而，傳統遷移研究長期忽
視意願層面的重要性，傾向假設有能力移動者會選擇離開，並將
留在原地的人視為「被迫留下」。Aslany 等人（2021）針對遷移
意願的系統性回顧指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遷移意願不必然越
強。近年居住流動的研究也發現，社會地位與社會流動間的關係
並非線性，而必須考量個人與居住背景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Galster and Turner 2017, 2019）。為了探究農村居民
如何表達留居願望，我們援引「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兩
個概念，理解社會流動與遷移意願之間的關係。

那麼，如何理解個人與地方的互動，及其社會―情感關係？
Schewel（2020）認為留居意願的基礎，乃是個人在地方社會網
絡中的「鑲嵌性」（embeddedness），也就是居民的日常互動是
否深植於特定生活場域，並對該地產生持續的承諾與參與傾向。
對此，不同學科提出了互補但各異的詮釋路徑：社會學強調個人
透過鄰里與社區參與等日常互動，獲取資訊、財務與就業等資
源，形成可信賴與運用的社會資本；人文地理學則著眼於這些關
係如何轉化為情感連結，使個人對地方產生認同與依附感。1 本文
則認為，互動面向是情感連結的表達形式之一，旨在探究：個人
於日常生活中與居民的互動關係，如何形塑了留居意願。

高社會地位者的流動潛力，是否必然與地方發展產生衝突？
低社會地位者，又是否總是傾向留下？近年質化研究對此提出辯
駁。Savage 等學者批判「流動性即現代性」的假設，指出在全球
化脈絡下，地方性（locality）並未被消解，反而成為部分群體用

1　文獻探討第三部分的「身在地方的社會互動：鄰里與社區」對此有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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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累積資本與重塑身分的場域（Savage 2008; Savage et al. 2004, 
2010）。其中，高社會地位者透過參與與自身身分相符的社團與
社區活動，發展出「選擇性歸屬感」（elective belonging），從而
認為居住地適合自己。相對而言，有學者則認為低地位者對於社
會網絡的瓦解更為敏感。這些網絡不僅是資源的主要來源，也
牽涉安全感與地方的情感連結（Folkes 2022; Jeffery 2018; Paton 
2016）。

近年鄉村研究亦採納類似觀點。移居鄉村的中產階級，雖會
反思原本的遷移決定，但在適應過程中，特別是出於對子女教育
的投入，會逐漸參與社區，並發展出對地方的情感訴求，最終將
此做為留居依據（Haartsen and Stockdale 2018）。與之相對地，
久居鄉村的勞工階級青年，則可能因同儕外流或與富裕群體的社
會差距，產生「受困」（stuckness）經驗，對家鄉產生矛盾與衝
突的情感（Cuervo and Wyn 2017）。因此，本文亦將探討不同社
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及社會互動的交互作用，辨識哪些群體對在
地關係的變化更為敏感，進而影響其留居意願。

本研究旨在透過社會流動與地方關係兩個面向，理解農村居
民的留居意願，以期為減緩鄉村人口外移提供建議。2 此外，本研
究也試圖釐清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孰對於與地方關係的發展或
脫節更為敏感，從而影響留居意願。為了此研究目的，本文使用

《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2019 年第一期第一次一般問卷做
為主要資料。第二節將回顧本土遷移研究，以及當前遷移研究視
框的轉向，接著探討社會流動（社會位置與地位同質性）、社會
互動與地方關係（鄰里網絡與社區參與），以及二者間關聯的文
獻，並建構假設，特別指出不同地位者考量留居意願時，其居住
脈絡以及社會互動途徑有所差異。第三節呈現資料性質、依變項

2　考量行文的流暢度，並在不影響語意的前提下，「鄉村」與「農村」於文中交替使用，指涉相近的
地方及社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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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變項的操作方式。第四節則透過逐步迴歸與交互作用效果圖
呈現結果。最後一節提出結論與討論。

二、文獻綜覽暨研究假設

我們先來回顧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討論。本節首先梳理臺灣
不同時期的遷移研究，以探討其背後所預設的理性選擇模型與推
拉模型。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這些模型一直是遷移研究的主流典
範。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主張，遷移研究應當納入「意
願」，而不應僅關注遷移的「實踐」。據此，本研究透過「留居意
願」的視角，探討當代農村居民留在鄉村的意願。

接著，我們討論三組與留居意願相關的理論脈絡。首先，從
社會流動與位置取得的視角，探討其與遷移意願之間的關聯，並
聚焦於「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兩個核心概念。其次，釐
清個人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藉由檢視「社區依附」與「社會資
本」兩個相關概念在遷移研究中的應用，指出兩者在互動層次上
的交集，並將「社會互動」視為情感連結的表現形式之一。最
後，我們回應都市社會學者針對不同地位群體如何發展或維持與
地方間的互動─情感連結關係的辯論，說明地位同質性、社區參
與和鄰里關係，如何在不同社會地位群體之間，調節留居意願。

（一）從遷移實踐到遷移意願 ： 遷移研究的視框轉向

相較於歐美研究對遷移意願的重視，臺灣本土研究長期以來
的關注重點，仍集中於遷移的「實踐」。本文先回顧臺灣遷移研
究的發展，說明其如何深受推拉模型與理性選擇觀點的影響，再
探討近年歐美研究中「留居／意願」的轉向。長期以來，本土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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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研究的焦點，圍繞都市化歷程中的城鄉遷移，以及縣市間人口
流動的不均衡格局如何維持。這些研究呼應遷移研究的理論發
展，關注人口快速流動時期的空間─社會結構變遷與遷移篩選機
制，試圖解答：人口遷移如何與城鄉或縣市發展的不均衡格局共
構？哪些群體更可能遷移、擁有更大的移動能力？

臺灣遷移研究的發展脈絡大致可區分為三個階段。1960 至
1980 年間，學者的核心關懷集中於鄉村向都市遷移的強度與人
口分布的空間變化。他們透過分析鄉鎮市區間的人口組成與社會
特徵變遷，呼應當時都市化的進程，判斷哪些鄉村地區出現了人
口絕對減少的趨勢（張明正 1979；蔡宏進 1979；施添福 1979）。

1980 年以後，研究重心轉向空間結構與遷移之間的關係。
學者開始藉由比較各縣市的經濟發展與基礎設施分布，以及人口
遷移的數量，明確指出空間推拉效果如何形塑人口分布。此階段
的研究進一步分析了經濟發展指標與公共設施的完備度（邊瑞
芬 1991）、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平均薪資與產業發展（洪嘉瑜
等 2003），乃至高薪、較多就業機會與高房價之間的折抵作用與
都市擴散現象（薛立敏等 2003）。此外，交通設施的發展，亦加
速了都市邊界的擴張（薛立敏等 2002）。近年研究亦指出，高所
得、低失業率、居住空間寬裕與社會福利支出較多的縣市，仍擁
有較強的人口吸納能力（王千岳、邱冠瑋 2023）。

上述研究主要聚焦於人口移動的不均衡空間格局。然而，
自 2000 年以後，研究開始轉向分析個人層次，探問「誰是遷移
者」。部分研究著力於描繪遷移者的整體輪廓，一致指出教育程
度越高，遷移可能性越大，而傳統的性別化遷移模式則逐漸消退

（洪嘉瑜、銀慶貞 2008；薛立敏等 2007）。同時，勞動遷移也成
為焦點。部分研究主張，「功成名就」的文化，讓勞動者願意承
擔薪資損失與較高租金，以換取職涯發展的機會（張慈佳、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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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 2006）。另一類研究則強調，遷移能否帶來機會，取決於個人
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當面臨失業情境，人力資本越高，越能持續
遷移，反之則回流（林季平、廖高禮 2011）。

這些研究預設了人是經濟理性的主體，會理性評估不同空間
中的教育投資回報、產業結構與就業前景，以及都市住宅市場與
生活品質，進而決定是否遷移。這樣的研究視角無疑是重要的。
一方面，它反映了人口流動與社會結構變遷的關係，特別是遷移
受到都市化進程、勞動市場結構、產業發展與公共基礎建設的影
響。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凸顯教育與性別不平等形塑了遷移模
式，並指出區域間公共資源與經濟投資的不均衡，加劇了人口分
布失衡。

從 理 論 發 展 的 角 度 來 看， 臺 灣 的 遷 移 研 究 主 要 關 注 的
是「實踐」。 多 數 研 究 建 立 在 新 古 典 經 濟 理 論（neoclassical 
economics）之上，主張遷移是個人為了最大化預期收入所進
行的成本─效益評估（Massey et al. 1993, 1994）。相對而言，
臺灣對其他理論典範的應用則較為匱乏，包括：家戶因應原
鄉脈絡與相對剝奪感而協商遷移策略的新遷移經濟理論（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關注全球結構性不平等的勞動市場
區 隔 理 論（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 與 世 界 體 系 理 論

（world systems theory）；以及探討遷移行動如何在社會關係中被
強化與再製的社會網絡理論（network theory）與累積因果理論

（cumulative causation）（Massey et al. 1993, 1994）。

然而，即便這些理論豐富了對遷移實踐的理解，鮮少有研
究進一步探討人們「為何渴望離開或選擇留下」，也就是移動的

「意願」較少被分析。當研究重心僅聚焦於遷移事件的發生，便
可能忽略人們面對的更深層社會與文化脈絡，及其心理動力。歐
美學界近年發展出新的理論視框，回應上述問題。Carling 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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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Aslany et al. 2021; Carling 2014; Carling and Collins 2018; 
Carling and Schewel 2018）在近年的批判性回顧中指出，傳統遷
移研究依賴理性選擇模型與成本─效益分析，過度關注實際的遷
移行動，既忽略了「（未）流動性」（im/mobility），也未充分考
慮「意願」這一遷移的初始階段。3 因此，Carling 等學者主張，
遷移過程應透過「理想─現實」的對位，拆解為「意願─實踐」
的雙階段模式。

學者對「意願」採用多種近義詞進行詮釋。Carling 等學
者（Aslany et al. 2021; 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彙 總 相 關 研
究發現，意願大致與慾望（desire）、偏好（preference）、意圖

（intention）、期望（expectation）、考量（consideration）、可能
性（likelihood），以及意向（wish）等詞彙相近。儘管這些詞彙
的定義略微不同，但皆指涉個人在移動上的心緒及願望。

此外，相較於「遷移意願」，「留居意願」更少受到關注。儘
管 Schewel 曾與 Carling 合作，提出二階段模型的分析與應用方
法（Carling and Schewel 2018），但其日後批評當時的討論仍帶
有「流動性偏見」，並轉而將重點放在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留居意
願（Schewel 2020），以挑戰傳統遷移理論中「若人們有能力，
他們就會選擇遷移」的經濟理性假設。

相較而言，臺灣針對遷移意願的研究仍相對稀少、學門分
散，也未能緊接這波理論轉向。例如，章英華（1994）透過 1991
年社會意向調查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傾向遷往都市或郊區，
顯示個人教育程度與城鄉產業分級之間存在高度的遷移誘因。葉

3　遷移研究中，「遷移」與「（空間）流動」雖然密切相關，但兩者並不完全等同。遷移通常是指個
人或群體在地理空間上的位移，並伴隨較長時間的居住地變更。而流動則是一個更廣義的概念，泛指
各種形式的地理移動，包括短期移動、跨區通勤、甚至季節性遷徙等。Carling 與其合作者提出「（未）
流動性」的概念，正是藉由這一包容性較強的詞彙，提醒我們遷移研究不應只聚焦於實際的移動行為，
也應進一步關注人們為何不移動─不論是因為缺乏意願、出於主動選擇，或受到結構性限制所迫。
這樣的觀點，促使我們將實際或想像的「不移動」，視為同樣值得理解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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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嘉與張旭豐（2011）則指出，年輕人的理想居住地點受其價值
觀影響。王怡雯與張政亮（2006）的研究顯示，臺南市居民因居
住時間較長、擁有房屋，以及滿意生活環境，而更願意留居。

總而言之，遷移研究逐漸發展出新的分支，嘗試從「行動結
果」轉向「意願」的角度，理解人們的流動性。對臺灣來說，

「留居意願」是一個相對新穎的觀點；此外，即使目前鄉村人口
流失的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國內針對農村遷移的量化研究，近年
仍相對稀少。因此，本研究嘗試從留居意願的角度切入，呈現當
代農村居民選擇留在鄉村居住的主觀意願、背後的社會經濟脈
絡，及其與地方的連結程度。

（二）社會流動的意向： 社會地位及地位同質性

傳統上常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遷移的渴望或能力呈
正相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為居住流動研究中的「居住取
得模型」（residential attainment model）（Logan and Alba 1993; 
Massey and Denton 1985; Massey and Mullan 1984）。 此 觀 點 認
為，具有（或有潛力獲得）高社會地位者，將藉由遷移行動，進
入條件更優越的社區環境，以獲取更好的工作與收入機會、鄰近
上層社群，進而累積社會與文化資本，實現向上流動的目標。

近年的農村研究也指出類似趨勢：遷移常被視為一種取得或
維持社會地位的途徑。在農村經濟與就業前景持續惡化的脈絡
下，形成了一種「離開才能向前走」（move forward）的文化期
待（Carr and Kefalas 2009），鼓勵具備條件者盡早遷離。近年研
究也發現，高地位者相較於低地位的居民，的確更傾向透過遷
移實現社會流動與成就（Cuervo and Wyn 2017; Farrugia 2020; 
Niccolai et al. 2022）。據此，假設 1A 為：在農村區域中，高地位
者的留居意願較低；反之，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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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Schewel（2020）認為，遷移意願與社會地位之間的
關係其實更為複雜。例如，有些居民教育程度較低、資訊取得有
限，可能從未將遷移視為可行選項；但也有些低社經地位者，正
因在地生活中感受到局限、目睹同儕發展得更好，或長期面對物
質剝奪，而強烈地渴望離開。相對而言，部分高社經地位者則可
能因已有穩定事業與充足社會資源，毋須遷移也能過上理想生
活。Aslany 等人（2021）系統性回顧遷移意願的研究，質疑「高
社經地位者更可能遷移」這一線性預設。他們發現，多數研究反
而指出：社經地位越高，遷移意願越低；也就是說，真正想離開
的，往往是最缺乏遷移能力的低地位者。

進一步聚焦於鄉村地區，也有研究發現，社會地位與遷移意
願呈現相反的關係。Fabiansson（2015）針對鄉村高中生的研究
發現，主觀地位越高的青年，不僅對未來充滿信心，也更信任社
區民眾、感受到社區與親友的支持，並認為鄉村就是「家」，若
非就業機會不足，其實不願離開。Lee 與 Lee（2019）比較韓國
農村與都市居民後亦指出，在農村地區，主觀社會地位越高的居
民，其遷移意願反而更低。他們解釋，農村社會具有高度人際熟
識性與互動密度，更容易在日常互動中辨識出自身的社會地位。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1B：在農村區域中，社會地位越高的居
民，其留居意願越高；相對而言，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則較低。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社會經濟地位與遷移意願之間，與典
型假設有所不同的、更為複雜的關係？關鍵在於「比較」。Aslany
等人（2021: 27）反省道，現有研究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
方式，是否能真正捕捉到個人的「相對剝奪感」，仍存在明顯差
異；畢竟「遷移意願的形成與社經地位之間的關聯，具有明顯
的關係性（relational）與複雜性」。這正是 Massey 等人（1993, 
1994）所強調的新遷移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意即，人們是出
於在社區中相對較差的經濟景況，才在家戶層次上被鼓勵向外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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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我們認為，這一理論缺口可藉由近年居住流動研究的新發展
予以補充。傳統模型固然強調社會地位與遷移行動之間的正相
關，然而，近年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個人與鄰里之間的「地位差
異」─亦即環境脈絡─是理解遷移動機的關鍵。Galster 與
Turner（2017, 2019）認為，遷移的動機往往不只是為了向上流
動，而是出於人們偏好「地位相近」的社區。由於人們是透過與
鄰里居民的比較，來感知自身社會位置，當人們認為自己與周遭
居民的地位落差過大─無論是自愧不如，或認為他人「格調」
與自己相差甚遠─皆可能驅動遷移意願。我們將此一現象概念
化為「地位同質性」，並視之為社會地位與留居意願之間的第二
層次關係。據此，我們提出假設 2：地位同質性與留居意願呈正
相關；亦即，當居民居住在與自己社會地位相近的區域時，則留
居意願越高。

（三）身在地方的社會互動 ： 鄰里與社區

Schewel（2020）提出「未流動轉向」，並主張應關注「留
居意願」時，強調了「鑲嵌性」這個關鍵概念，用以描述個人與
地方社會之間的黏著程度。Schewel 指出，個人對於未來是否遷
移的想法，往往受到其與在地社群的日常互動、信任關係與承諾
影響。據此，留居不應被視為靜態的狀態，而是一種持續協商滿
意與不滿、慾望與現實、選擇與限制的生活實踐（Coulter et al. 
2016）。移動因此不僅是空間的位移，更反映了人際關係的建立
方式，與生活之道的表演（Adey 2013 [2009]）。

不同學科大致發展出「互動」與「情感」兩種詮釋視角，用
以理解個人與地方的連結，以及其與留居意願間的關係。在社會
學領域中，「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雖非僅限於「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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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核心仍仰賴穩定且持續的社會互動。無論是公民參與、信
任與互惠規範，或是動員社會網絡獲得資源以達成個人目的，
前提仍是個人與社群之間的互動實踐（Bourdieu 1986; Putnam 
2000; D’Ingiullo et al. 2023）。當這些關係鑲嵌於特定地方時，
遷移便可能折損既有的社會資本，使個人較難繼續取得資源、獲
得支持與解決問題，因而提高離開的機會成本，並降低遷移意
願（David et al. 2010; Kan 2007）。相較之下，人文地理學聚焦於

「社區依附」（community attachment）或歸屬感（belonging），
強調人與社區互動衍生了心理層次的認同，或情感連結。此種
依附，使得個人擔心遷移將導致人際網絡解組，或割捨熟悉且
認 同 的 生 活 模 式（Aslany et al. 2021; Kley 2011, 2017; Schewel 
2020）。

儘管社會資本與社區依附源自不同的理論脈絡，但兩者在經
驗研究應用上，卻時常出現重疊與模糊的界線。這體現在兩個
層面：首先，許多研究者透過觀察鄰里網絡、社團投入及公民
參與的活躍程度，以互動層面測量社會資本（David et al. 2010; 
D’Ingiullo et al. 2023; Kan 2007）。其次，也有學者將社會互動
視為社區依附的外在表現。例如，Jennings 與 Krannich（2013）
將社區參與視為個人依附於社區的表現。Gieling 與 Haartsen

（2017） 透 過 村 民 的 拜 訪 或 與村 民 聊 私 事， 測 量 社 區 依 附。
Aslany 等人（2021）針對遷移意願的統合分析，則將歸屬感、
社區滿意度、人際信任與社會資本，放在依附及參與的層次。

在理論層次上，社會資本所強調的個人與社區互動，被視
為社區依附的核心面向之一（Clark et al. 2017; Lewicka 2011）。
Kao 與 Sapp（2020a, 2020b）是少數獨立測量社會資本與社區依
附的研究，他們發現前者可強力地預測後者：穩固的社會網絡及
互動，還有高度的信任感，有助於強化個人對社區的情感認同。
然而，這樣的影響是單向的─社會資本能促進依附感；但反過



誰
願
意
留
鄉
？

159

來，社區依附卻無法形成社會資本。

因此，儘管「社區依附」與「社會互動」在理論脈絡中屬於
不同構念，在實證層次上卻有高度的重疊：互動被視為依附的外
顯特徵，而依附則是互動積累後的內化結果。我們最終聚焦於個
人與社區的互動和參與，將之理解為在地生活的實踐與日常連
結。這些互動也反映了個人對社區的情感關係。本文之所以採取
此做法，是基於理論及方法上的考量：其一，依變項「留居意
願」本身就是未來是否遷移的主觀心理判斷，若同時將社區依附
的情感面向（如「認為此地是家」）做為自變項，可能導致心理
構面的重疊，進而出現自變項與依變項概念上過於相近的問題。
其次，下一節的文獻將說明，不同層次的社會互動，對於不同社
會地位的居民來說，意義與功能不同。因此，從互動層面切入社
區依附，用意也是捕捉不同群體留居意願的社會脈絡。

本研究關注的社區互動形式有二：其一是鄰里網絡，指個
人在日常生活或突發情況下，能從鄰居獲得幫助與支持的非正
式人際連結，屬於高頻率、在地化、以熟識為基礎的社會關係

（Clark et al. 2017; Gieling et al. 2019; Kan 2007; Kao and Sapp 
2020a, 2020b）。其二為社區參與，泛指參與社區事務、追求共
同目標並進行集體行動，屬於較具組織性與公共性的社會參與形
式（David et al. 2010; Jennings and Krannich 2013; Lee and Lee 
2019）。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3：鄰里網絡與社區參與皆正向
影響留居意願；亦即，當居民在社區中的連結越強，其留居意願
也隨之增強。

（四）基於社會地位而異的脈絡考量與互動路徑

越來越多研究指出，不同社會地位的居民，會透過不同路
徑，選擇並維持與地方的連結。這些研究的核心概念，仍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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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不過，隱含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比較模式。對於高地位者
而言，他們建立與地方關係的途徑是「劃界」，旨在選擇性地參
與某些社群活動與空間實踐，同時排除其他與自身格調不相符的
人群與場域。對於低地位者而言，重點則在於維持與親友或鄰里
網絡的熟悉連結。

接著，我們將透過社會地位分別與地位同質性、社區參與及
鄰里網絡三組自變項的交互作用，闡述「比較」如何體現在不同
地位居民的留居意願。

1. 誰更在意與相似背景的人相處？ 

關於「比較」的討論，源自都市社會學者在質性研究中，對
不同地位者如何發展或維繫地方關係的辯論。本節強調，不同社
會地位的居民，對其所處環境的敏感性與詮釋方式並不相同。與
背景相似的人住在一起（即地位同質性），不僅涉及一種社會比
較的機制，更攸關身處不同地位的人，是否能在當地建立並維繫
其所欲的日常生活型態，進而形塑對地方的情感連結。因此可以
推論，社會地位可能調節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的影響。

首先，都市社會學者 Savage 認為，高地位者並不只是訴求
流動性與移動，反倒是透過離散的方式，與愛好及價值觀相似的
居民生活在一塊，重新建立起自身與地方的關係（Savage 2008, 
2014; Savage et al. 2004, 2010）。高地位者雖與鄰居保持距離，卻
在教育或消費等社會場域中，建立習癖相符的社交網絡（Benson 
2014; Benson and Jackson 2013）。

換言之，地位同質性可能是影響高地位者留居意願的重要條
件。近年居住流動研究指出，與類似背景的人生活在一塊的動
力，在高收入群體中尤為明顯（Galster and Turner 2017, 2019; 
Hedman et al. 2011）。基於此，本文的假設 4A 為：地位同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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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時，高地位群體的留居意願上升幅度高於低地位群體。

另一派學者反對前述說法。理由在於 Savage 假設了低地位
群體只是緬懷過往或傳統的地方記憶、家庭歷史與社區根基，因
此對地方的情感關係是靜態而不變的。但是，有研究指出，低地
位群體也重視是否能與相同背景者共處（Folkes 2022）。尤其是
低地位的勞工階級，往往從相似背景者（sameness）獲得物質與
社會支持（Paton 2016: 108）。學者於是質疑，高地位群體總是
能規避風險、保持與居民的距離，就像「空降部隊」（parachute）
一樣來去自如（Paton 2016: 119）。他們認為，高地位的居民不
太可能真的僅因新建立的社會網絡或生活方式，就願意留下來居
住。

換言之，假設 4B 反倒認為：地位同質性的作用對低地位群
體更具效果。當低地位者居住於與自身背景相似者比例較高的區
域時，其留居意願較高；反之，當同質性較低時，低地位者的留
居意願將因不安全感而顯著下降。

2. 參與或是依賴：不同社會地位者的互動路徑

不同社會地位的群體，在建立與地方的關係並表達對居住地
的情感時，方式相左。Savage 一脈的學者，將高地位群體重新連
結至地方的過程，稱為「選擇性歸屬感」。雖採用「歸屬感」一
詞，其核心內涵仍是將個人與地方的關係，理解為「互動」與

「 情 感 」。Savage 等 人（2004: 53） 指 出：「 當 代 人 必 須 搬 家，
透過選擇居所，以此努力地確認，並感受（sense）到他們是
誰」。具有「選擇性歸屬感」的高地位群體，是「今天來、明天
仍在此的人，他們選擇在某個地方生活，並努力在此展開生活」

（Savage et al. 2004: 53）。

後續研究指出，高地位群體傾向追尋「與自身相符」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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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並積極參與其中。對中產階級而言，參與社區組織與公
共事務，是形塑地方認同與建立在地身分的重要途徑（Savage 
2008, 2014; Savage et al. 2010）。他們透過「所在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place），轉化地方或積極維護理想中的種族與階級
組成，動用文化資本召喚地方歷史，建立且宣稱在地的新身分

（Benson and Jackson 2013）。同時，他們也逐步調整對地方的期
待與自我定位（Benson 2014）。

鄉 村 研 究 也 觀 察 到 相 似 的 趨 勢。Haartsen 與 Stockdale
（2018）沿用選擇性歸屬感的概念，發現許多遷居農村的中產階
級移居者，透過參與社區活動與地方事務，逐步建立起對當地
的情感連結。儘管他們對當地文化可能仍有所保留，但持續參
與使其逐漸融入地方生活，並將留居視為可行選項。Fabiansson

（2015）則發現，家庭社會地位越高的青少年，越可能表現出對
地方的認同與情感連結，也更積極參與社區活動。他進一步指
出，這種參與可視為一種社會化歷程：當高地位家長融入社區生
活時，亦更傾向鼓勵子女投入地方事務，進而鞏固下一代與地方
社群之間的情感連結與責任感。

總括而言，高地位群體建立在地認同與社會位置的方式，是
積極地「參與」社區事務，並因此發展出較強的留居意願。據
此，本文提出假設 5：社區參與及留居意願之間，存在社會地位
的交互作用效果；即社區參與程度越高，高地位群體的留居意願
提升幅度越大。

相對地，也有研究指出，低地位群體與居住地的情感連結，
往往根植於其與相似背景居民共同生活的經驗。具體來說，個人
與鄰里連結的基礎是物質、情感與照顧上的實際支持。無論是都
市研究（Folkes 2022; Paton 2016），還是鄉村研究（Clark et al. 
2022; Klimt 2014; Miller and Edin 2022），均發現低地位居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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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強調鄰里與親友所提供的經濟援助、育兒協助與日常支持，這
些因素成為他們選擇留下的重要依據與安全感來源。

換言之，相較於高地位群體，低地位者更重視與親屬、鄰里
之間的關係維繫。此一現象亦可見於美國社會學界對不同族裔
與社經階層的遷移傾向之研究。採用美國國民收支動態追蹤調
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 的 研 究 發 現， 普
遍而言，居住在父母、子女或親屬附近，能降低個人遷移的機
率（Ackert et al. 2019; Spring et al. 2017）；不過，這種效果在低
收入族群和少數族群身上更為突出（Spring et al. 2017）。此外，
非裔及拉丁裔美國人也可能會遷入貧窮、但親屬網絡集中的地區

（Ackert et al. 2019）。最新研究則指出，目前僅有高收入白人傾
向搬離親友鄰近地區，其他族群則仍傾向留在親友附近（Spring 
et al. 2023）。

總之，研究普遍指出，低地位者「依賴」鄰里與親友網絡提
供的支持。在這種情境下，遷移不僅意味著換個地方居住，更可
能中斷生活必要的支持系統，對其生計與穩定造成風險。因此，
鄰里網絡的存在與強度，將明顯地提升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據
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6：社會地位調節鄰里網絡與留居意願之間
的關係；其中，低地位群體隨著鄰里網絡增加，其留居意願的上
升幅度，明顯高於中高地位群體。

三、資料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2019 年第一期
第一次一般問卷調查資料，樣本數為 3,321 筆。其農村母體參考
了《農林漁牧業普查》、《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以及公務統
計資料，並採用分層抽樣法，將全臺農村劃分為 20 種型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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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 145 個村里，堪稱目前最新且具代表性的臺灣農村資料庫。

（一）依變項

留居意願的測量，被視為是「評估遷移做為一種潛在行
動 」（the evaluation of migration as a potential course of action）

（Aslany et al. 2021; Schewel 2020）。我們合併第一波調查中第 31
題組「下列對於您與社區的說法，請問您同不同意？」的四個題
項：a（您打算以後繼續住在這個社區）、b（如果要搬離開這個
社區，您會很捨不得）、c（可以選擇住的地方，您還是要選擇這
個社區），與 d（您想搬離這個社區）。本研究聚焦於留居意願，
依序將 a、b、c 回答「很同意」者給予 3 分、「同意」為 2 分、

「不同意」為 1 分、「很不同意」為 0 分；d 則採反向編碼，再予
以加總。然而，部分受訪者未完整作答，致使有效樣本減少 175
筆。

（二）自變項

1. 社會地位

本文所強調的社會地位，以及隨後提出的地位同質性概
念，旨在探討個人如何評估自己在居住環境中，與鄰里之間的
相對地位。相關研究中，Musterd 等人（2016）將家庭可支配
所得與其所居鄰里中位所得之間的差距，界定為「社會距離」。
Galster 與 Turner（2017, 2019）則提出「地位不一致」（status 
discrepancy）與「地位組成」（status composition）兩個概念，
前者指涉個人與鄰里中位所得的相對位置；後者則關注鄰里內不
同社會地位群體的比例分布，兩者皆被視為影響遷移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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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研究皆以「所得差距」做為衡量社會地位的方法，
但若要採用個人與周遭群體的比較邏輯，則研究需同時具備個人
層次與區域層次的資料。在實務上，這樣的資料條件不易達成。
其一，若以職業地位量表操作，常面臨難以掌握地區層級職業分
布的限制；其二，即便採用所得做為指標，雖然社會經濟資料服
務平臺可提供家戶層級的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但本研究所使
用的資料庫中，家戶所得變項遺漏值比例偏高，作答為「不一
定」、「拒答」或「不知道」者共計 985 筆，占總樣本約 28% 。

基於上述限制，本文最終採用個人教育程度做為可普遍觀察
的地位指標，並結合鄉鎮市區層級的教育分布資料，建構一個兼
具個人與脈絡層次的社會地位變項。需特別指出的是，這裡的社
會地位更接近於一種「脈絡地位」（status context），與傳統社
經地位或職業聲望概念有所不同，強調的是個人與鄰里之間的
差異，必須放在特定脈絡中加以解讀。具體作法為：將各地區
的教育程度按百分等級劃分為四組（0-24.9、25-49.9、50-74.9、
75-99.9），以反映同一地區、同一世代之間的教育相對位置，
做為衡量個人社會距離的基礎，亦即採用教育的「脈絡取得」

（contextual attainment）。

此方法具有三個優點：（1）鄉村地區的人口遷移具有選擇
性，在某些地區，高中即為最高學歷，若以全國共同尺度衡量教
育差異，恐無法反映個人於地方的地位，故需納入地域脈絡；

（2）社會經濟資料中，教育資料相對完整且更新頻率高；（3）教
育程度不僅能普遍觀察，也相對穩定，適合用以建構相對位置的
評估架構。

具體換算方式如下：考量本資料庫調查年份為 2019 年，本
文自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取得同年度各鄉鎮市區之教育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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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4 依年齡組（25-34 歲、35-44 歲、45-54 歲、55-64 歲、65
歲以上）與教育程度（未滿小學、小學、國中、高中職、專科、
大學、碩士與博士）計算比例分布。舉例而言，若嘉義縣大林鎮
一名 26 歲青年擁有大學學歷，根據該區該年齡層之教育分布，
低於該學歷者的累積比例約為 30%，大學學歷者占 57.45%，則
其教育百分等級為 30% ＋（57.45%÷2）＝ 58.73。依此邏輯類
推。

2. 地位同質性

由於本文透過脈絡地位來建構社會地位，衡量的是相同地區
及世代的教育程度位置，因此，地位同質性亦以教育程度資料捕
捉。計算方式是將受訪者所居鄉鎮居民的教育程度分為三類：國
中以下、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假如受訪者的學歷為專科大學
以上，地位同質性的分數即為該地區專科大學以上居民所占比
例。

3. 鄰里網絡

本研究使用題組 n21「請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大概
總共跟多少人（含同住家人）接觸？」的回答選項─ 0 人、
1-4 人、5-9 人、10-19 人、20-49 人、50-99 人、100 人 以 上
─以各區間的組中點轉換為連續變項。接著，根據題組 n21b

「請問這些人裡面大概有多少是住在附近的鄰居？」所採用的
五點量表，分別乘上 100%（都是或幾乎都是）、75%（大部分
是）、50%（大概一半）、25%（大部分不是）、0%（都不是或幾
乎都不是），據此計算出 0 至 100 的鄰里互動值。由於該變項分
布呈現明顯右偏，後續分析將鄰里互動值加 1 後取自然對數進行

4　參見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2019，108 年行政區 15 歲以上人口五歲年齡組教育程度統計 _ 鄉鎮
市區。https://reurl.cc/5K5Rxn，取用日期：2025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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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4. 社區參與

此變項用以捕捉社區參與程度。將題組 n23「請問您過去 12
個月來有沒有參與下面這些社區活動」的八項活動加總，包含：
運動或康樂休閒活動、志工服務、社區共餐或節慶、地方寺廟或
教會活動、產銷組織（例如講習）、婦女團體的活動、村里民會
議或公共會議，以及社區旅遊或進香團。

（三）控制變項

首先，性別常常展現不同的遷移樣態，尤其是女性的依附
遷移；近年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的遷移差異不必然出現在家
庭層面，反而是男性相較女性更常因工作而遷移（Mulder and 
Malmberg 2014）。接著，生命歷程觀點認為，不同生命階段者
在就業、伴侶及婚家、生育以及退休等面向上有不同考量，故本
研究將年齡分成六組。由於出生並仍居住於當地者，其特質可能
與外移居民有所不同，本研究比較受訪者現居地與其 15 歲前的
成長地及出生地，據此建立「本地人」與否的分類。我們也進一
步藉由父親族群背景，建構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與其他五
類，控制族群效果。

考量遷移往往與家庭有關，本文將婚姻狀態分為：單身未
婚、初次結婚與同居、已婚未同住，與離婚／分居／喪偶；同時
納入是否與高齡者（65 歲以上）或兒童（6 歲以下）同住，做為
家庭結構的控制變項。另外，財富狀態也與遷移有關。個人或家
庭有自住宅，往往有助於促進留居意願，意味個人願意留下而置
產，或是在經濟困頓時有地方可去。而家庭經濟狀況的好壞及變
化，也有類似效果，於是本文控制兩種變項，其一是家庭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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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足性，0 至 4 的數值越大，表示越能應付日常開銷；其二是家
庭經濟狀況近五年的變化，分為變好、差不多、變差三類。

考量空間脈絡可能影響留居意願，本研究控制區域層次的變
項。首先，鑑於本文所採理論涉及鄉鎮與社區兩個層次的社經條
件，我們控制受訪者主觀評估其居住鄉鎮與社區過去五年之經濟
變化。其次，居住區域的整體社經狀況與人口規模，亦可能影響
個人對地方發展前景的認識，進而影響留居意願。本文據此參考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中所界定的
「優先推動地區」─即依人口變化率、人口規模與居民收入等
指標，挑選的政策干預重點地區─將受訪者的居住地分為「非
創生區域」、「農山漁村」、「原鄉」與「中介城鎮」四類。最後，
亦控制六大地理區（北北基、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高屏
與宜花東外島），以控制都市區位與政策資源對留居意願的潛在
影響。

（四）分析策略

本研究採用線性迴歸模型，並搭配逐步迴歸法進行分析。分
析時設定資料庫內建的加權數值，並採取 Stata 內建的 regress 模
型中的 robust 選項。自變項方面，社會地位是類別變項；而地位
同質性、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皆是連續變項。由於依變項採多題
項加總而成，刪除回答為「不一定」與「不知道」的樣本；其餘
變項若有遺漏值者，亦不納入後續分析。

本研究最終將分析樣本限定為 25 歲以上，樣本數為 2,419
筆。此設定是基於兩項考量：（1）本研究以個人教育程度在鄉鎮
層級中的相對位置（脈絡地位）做為社會地位指標，考量到年輕
族群的教育可能尚未完成，故排除可能仍處於求學階段之青年樣
本；（2）25 歲亦為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臺所採用之年齡分組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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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一（如 15-19 歲、20-24 歲、25-29 歲等），此分組方式有助
於提升本研究與官方統計資料在操作上的一致性，亦有助於後續
估算教育的相對位置。

四、分析結果

（一）描述統計

本研究的描述統計如表 1 所示，僅納入 25 歲以上且無遺漏
值的樣本，最終有效觀察值為 2,419 筆。以下呈現加權後的平均
數、標準差與比例分布，以掌握整體樣本的基本輪廓。首先，依
變項「留居意願」的平均值是 7.78，標準差為 1.39；由於最大值
係 12，顯示整體分布偏高，反映多數受訪者對於留居當地持正面
態度。

自變項部分，社會地位以受訪者在其世代與居住區域內的教
育相對位置做為衡量標準，分為四個等級。社會地位以 PR 區間
區分，其中 25-49.9 百分位的比例最高（29.70%），而 75-99.9 百
分位者比例最低（19.72%），顯示教育程度經過世代與區域換算
後仍具異質性。地位同質性則反映受訪者是否屬於其居住地中
的多數群體，平均值為 0.33（標準差為 0.13），範圍介於 0.08 至
0.57 之間，顯示樣本中涵蓋地位主流與非主流者。

接下來說明兩項與地方互動相關的變項描述統計。鄰里網絡
由每日接觸人數與其中屬於鄰居者比例乘積而得，原始變項的平
均數是 10.18，標準差是 12.32。由於分布偏態，採自然對數轉
換後再納入迴歸模型，平均數為 1.89，標準差為 1.10，最小值為
0，最大值為 4.62，顯示鄰里網絡在樣本中具有高度差異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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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參與反映受訪者參與地方活動的數量，平均參與數為 0.92（標
準差為 1.21），顯示多數人參與度偏低，但仍有部分受訪者積極
投入社區事務。

控 制 變 項 方 面， 樣 本 年 齡 結 構 偏 高， 以 55 至 64 歲 者 比
例 最 高（24.76%）， 其 次 為 65 至 74 歲（15.96%） 與 75 歲 以
上（4.25%）。性別方面，女性略少於男性，占 48.45% 。多數受
訪者為「本地人」，即出生與成長皆在現居地（60.97%）。在族
群構成上，受訪者以閩南族群為主（75.72%），其次為客家族群

（14.23%）。

家庭狀態方面，過半數受訪者與配偶或伴侶同住（53.95%）。
另有 15.35% 的受訪者與學齡前兒童同住，19.27% 與高齡者同
住。居住型態上，自有住宅比例逾八成，顯示其為農村主要居住
形式。多數人認為近五年經濟狀況「差不多」（64.45%），對整體
社區經濟變化的主觀感受也以「差不多」為主（63.54%），顯示
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沒有太大變化。

最後，樣本主要集中於中彰投（31.13%）與雲嘉南（26.97%）
地區。依地方創生區域分類，58.31% 的受訪者居住於非創生區
域，其餘則分布於農山漁村、中介城鎮與原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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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描述統計

變項 平均數／百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留居意願 7.78 1.39 0.00 12.00
社區參與 0.92 1.21 0.00 8.00
鄰里網絡 10.18 12.32 0 100
鄰里網絡（取對數） 1.89 1.10 0.00 4.62
地位同質性 0.33 0.13 0.08 0.57
家戶適足性 1.92 0.88 0.00 4.00
社會地位
PR 0-24.9 25.60
PR 25-49.9 29.70
PR 50-74.9 24.98
PR 75-99.9 19.72
性別（女性） 48.45  
年齡
25-34 17.56
35-44 19.83
45-54 17.64
55-64 24.76
65-74 15.96
75+ 4.25
遷移狀態（本地人） 60.97
族群
閩南 75.72
客家 14.23
外省 3.46
原住民 4.43
其他 2.15
婚姻狀態
單身未婚 19.56
與配偶或伴侶同居 53.95
已婚未同住 7.10
離婚／分居／喪偶 19.39
與兒童同住（有）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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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平均數／百分比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與高齡者同住（有） 19.27
自住宅（有） 83.36
家庭經濟狀況
變好 16.08
差不多 64.45
變差 19.47
鄉鎮經濟狀況
變好 23.07
差不多 57.62
變差 19.31
社區經濟狀況
變好 18.72
差不多 63.54
變差 17.74
地方創生區域
非創生區域 58.31
農山漁村 15.41
中介城鎮 17.63
原鄉 8.65
地理區
北北基 2.66
桃竹苗 16.71
中彰投 31.13
雲嘉南 26.97
高高屏 14.42
宜花東外島 8.10
樣本總數 2,419

註1：報表數字均按照資料庫內建的加權數值轉換。連續變項呈現平均數、標準
差、最小值與最大值；類別變項僅呈現百分比。樣本數為2,419。
註2：本論文使用資料部分係採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之《臺灣農村社會文化
調查計畫：分項一計畫》第1期第1次計畫，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執行。

續上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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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迴歸分析

表 2 呈現控制變項與主要自變項對留居意願的統計估計。
我們共建構四組模型，依序納入控制變項、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
性，以及與社會互動相關的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由於模型 1 估
計控制變項對依變項的關係與效果，故不贅言。大多數結果符合
既有文獻，遷移意願與個人社會人口特徵（如性別、族群、遷移
狀態與生命階段）及地區特徵（地方經濟變化與區域類型）密切
相關。

首先，模型 1 至 2 的調整後 R² 從 0.1472 提升至 0.1601，
BIC 從 10050.56 下降至 10040.93，顯示社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
能解釋留居意願的變化。分析結果則支持假設 1A，也就是在農
村區域的社會地位越高，留居意願越低。地位次高的群體（PR50-
74.9）相較地位次低（PR25-49.9）的參照組，留居意願並無顯
著差異，然而最低地位（PR0-24.9）呈現最高的留居意願（係
數 0.319，p 值小於 0.01），而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最低（係
數 -0.420，p 值小於 0.001）。亦即，社會地位越高的農村居民，
越可能傾向追求生活品質或社會流動機會，進而表現出較低的留
居傾向；此結果不同於假設 1B 所預期的「高地位者因在社區中
更自在而提高留居意願」。

此外，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並無顯著影響，假設 2 未獲
支持。換言之，農村居民的留居意願不直接受到居住區域的地位
同質性影響。結合文獻討論與假設 4A 和 4B 的競爭性觀點，這
一結果可能顯示，地位同質性對留居意願的影響受到社會地位調
節。此一關係將於模型 4 中進一步檢驗。

接著，模型 3 納入兩個社會互動變項─社區參與和鄰里網
絡。從模型 2 到模型 3，調整後 R² 提升至 0.1856，BIC 則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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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9.78，整體配適度略有改善。就結果來說，模型 3 支持假設
3，即兩項社會互動指標皆與留居意願呈正相關。社區參與程度
的係數為 0.164，取對數後的鄰里網絡係數為 0.194，兩者皆達統
計顯著（p 值小於 0.001）。此外，在模型 3 中，社會地位對留居
意願的影響仍顯著，支持假設 1A 。5

前述結果指出兩項發現：第一，社會互動的確有助於解釋
居 民 的 留 居意 願， 呼 應 D ’Ingiullo 等 人（2023） 及 Lee 與 Lee

（2019）的研究結論。第二，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以及社區
參與和鄰里網絡兩組概念，在統計上呈現相對獨立的效果。

整體而言，分析結果支持假設 1A 與假設 3，亦即：社會地
位越高者的留居意願越低，而社區參與和鄰里網絡越活絡者，其
留居傾向越強。為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地位者是否透過不同的居
住背景與互動途徑調整其留居意願，本文檢視了社會地位分別與
地位同質性（假設 4A 與 4B）、社區參與（假設 5），以及鄰里網
絡（假設 6）的三組交互作用。表 3 中的模型 4 至 6 是交互作用
模型；然而，交互作用模型涉及類別與連續變項，僅依 p 值難以
準確判讀效果，故輔以邊際效應圖與信賴區間加以視覺化呈現。

模型 4 納入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的交互作用項。結果顯
示，在地位同質性為 0 時，各地位組與參照組在留居意願上皆無
顯著差異；然而，地位同質性對整體留居意願呈現負向影響（係
數為 -1.17，p 值小於 0.05）。搭配圖 1 解釋，分析結果進一步支
持了假設 4B 。最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隨地位同質性增加而顯著
提升（係數為 2.707，p 值小於 0.01）。具體而言，當區域內的地
位同質性達 30% 時，最低地位組的線性預測值約為 8.5；提升至
50% 時則上升至約 8.7，顯示其留居意願明顯高於其他組別。

5　本文亦針對模型 3 進行變異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分析，平均 VIF 為 2.35，社
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之 VIF 亦皆低於 2，模型中未見顯著多重共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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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與假設 4A 相反，當地位同質性達到 30% 時，最高地
位組的留居意願顯著低於次高與次低組，從邊際效應圖中可見其
信賴區間未與其他組重疊。次高與次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則未隨
地位同質性改變而有顯著變化。

綜合來看，結果顯示，僅最低地位組在高地位同質性環境下
表現出較強的留居意願，這可能是因為較低的同質性削弱其安全
感，或降低其獲取資源和情感支持的機會。此外，與假設 4A 相
左，資料顯示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與地位同質性呈反向關係，
亦即「同類相吸」的效果有其限制；高地位居民可能也不願居住
在社會地位普遍更高的社區（Galster and Turner 2019）。

圖 1：社會地位與地位同質性的交互作用

模型 5 與圖 2 分析呈現了社會地位與社區參與之間的交互
作用。雖然交互作用項未達顯著水準，但圖 2 顯示，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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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縮小最低地位組與其他地位組之間的留居意願差距。在模
型 5 中，當社區參與為 0 時，最低地位組留居意願顯著較高（係
數為 0.415，p 值小於 0.01），而最高地位組則顯著偏低（係數
為 -0.473，p 值小於 0.001）。社區參與和留居意願呈正相關（係
數為 0.177，p 值小於 0.001），但其與社會地位的交互作用未達
顯著。圖 2 顯示，最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對社區參與變動較不敏
感，其他三組地位者的留居意願則隨社區參與增加而顯著提升。
當參與達 2 次時，次低與次高地位組的信賴區間上限已涵蓋參照
組的估計點，顯示三者間差異不具統計顯著性；參與達 4 次時，
最高地位組亦呈現相同情形，其信賴區間上限已涵蓋參照組估計
點，表示組間差異趨於消失。

圖 2：社會地位與社區參與的交互作用

整體而言，模型 5 雖無法明確支持假設 5，惟結果顯示社區
參與有助於縮小高低地位群體間的留居意願差距。社區參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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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除提升高地位者留居傾向外，亦對次高與次低地位群體產
生類似的正向效果。這或許也反映出，次低地位群體在參與社區
時，懷抱著與最低地位群體不同的訴求。該群體或許透過公共參
與展現能力與責任感，藉此爭取社區認可與社會肯定，進而提升
留居意願。

最後，模型 6 及圖 3 呈現了社會地位與鄰里網絡的交互作
用。與假設 6 的預期相異，鄰里網絡對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
提升效果最為顯著。在模型 6 中，當鄰里網絡為 0，最低地位
組與參照組之間的顯著差異消失，而最高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則
有 所 下 降（ 從 模 型 3 的 -0.463，p 值 小 於 0.001， 降 為 模 型 6
的 -0.946，p 值小於 0.001）。此外，鄰里網絡對所有居民的留居
意願，均呈現出接近顯著的正向影響（係數為 0.120，p 值小於
0.1）。

圖 3 進一步呈現各地位組在不同鄰里網絡水準下的留居意願
變化。當鄰里網絡的對數值達到 2（相當於約 7 人），最低地位組
的留居意願顯著高於次高和次低地位組，並隨著鄰里網絡的增加
而持續上升，與次高、次低地位組的留居意願差距越來越大（係
數為 0.191，p 值小於 0.1）。另一方面，當鄰里網絡的對數值達
3 時，最高地位組的估計點與信賴區間皆已涵蓋次高與次低地位
組的估計點，顯示三者之間的差異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係數為
0.248，p 值小於 0.05）。

整體來看，隨著鄰里網絡的提升，原本最高與最低地位組之
間的留居意願落差逐漸縮小，呈現出鄰里網絡具有收斂而非擴散
地位差異的趨勢。換句話說，原先的假設 6 只被部分支持，低地
位群體隨著鄰里網絡增加，留居意願的上升幅度只高過了次高與
次低地位組。這可以從理論上解釋為，低地位群體的確「依賴」
親友所提供的經濟支持和照顧，以及緊密的社會網絡，形成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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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安全感，從而增加留居意願。

然而，最高地位群體在鄰里網絡密度較高時也呈現出更強的
留居意願，顯示高地位者的鄰里關係並非「選擇性歸屬感」所假
設的那樣，僅是維持表面或疏離的關係。這或許也意味著，當高
地位者在社區中建立起穩定且密切的鄰里關係時，也反映出他們
逐漸調整對地方的期望，並適應當地的人文和社會環境，從而進
一步提升留居意願。

圖 3：社會地位與鄰里網絡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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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線
性
迴
歸
模
型
─

社
會
地
位
及
社
會
互
動
對
留
居
意
願
的
估
計

模
型
1

模
型
2

模
型
3

控
制
變
項

納
入
社
會
地
位

納
入
社
會
互
動

依
變
項
（
留
居
意
願
）

係
數

標
準
誤

係
數

標
準
誤

係
數

標
準
誤

社
會
地
位
（
參
照
組
＝

PR
 2

5-
49

.9
）

PR
 0

-2
4.

9
0.

31
9*

*
(0

.1
18

)
0.

32
3*

*
(0

.1
16

)
PR

 5
0-

74
.9

-0
.0

4
(0

.1
20

)
 0

.0
56

(0
.1

18
)

PR
 7

5-
99

.9
-0

.4
20

**
*

(0
.1

21
)

 0
.4

63
**

*
(0

.1
18

)
地
位
同
質
性

-0
.1

27
(0

.4
07

)
 0

.0
52

(0
.4

04
)

社
區
參
與

0.
16

4*
**

(0
.0

28
)

鄰
里
網
絡
（
取
對
數
）

0.
19

4*
**

(0
.0

39
)

女
性
（
參
照
組
＝
男
性
）

-0
.0

43
(0

.0
87

)
-0

.0
98

(0
.0

87
)

 0
.1

19
(0

.0
86

)
年
齡
（
參
照
組
＝

25
-3

4）
35

-4
4

0.
19

3
(0

.1
58

)
0.

27
9+

(0
.1

58
)

0.
23

3
(0

.1
57

)
45

-5
4

0.
56

7*
**

(0
.1

64
)

0.
62

6*
**

(0
.1

62
)

0.
54

0*
**

(0
.1

61
)

55
-6

4
0.

93
0*

**
(0

.1
58

)
0.

97
6*

**
(0

.1
57

)
0.

77
5*

**
(0

.1
57

)
65

-7
4

1.
43

5*
**

(0
.1

69
)

1.
57

3*
**

(0
.1

79
)

1.
35

1*
**

(0
.1

78
)

75
+

1.
83

8*
**

(0
.1

83
)

1.
84

7*
**

(0
.1

90
)

1.
64

9*
**

(0
.1

87
)

本
地
人
（
參
照
組
＝
非
本
地
人
）

0.
61

8*
**

(0
.0

95
)

0.
58

8*
**

(0
.0

94
)

0.
51

3*
**

(0
.0

93
)

族
群
（
參
照
組
＝
閩
南
）

客
家

-0
.0

16
(0

.1
17

)
-0

.0
27

(0
.1

18
)

0.
03

3
(0

.1
18

)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80

外
省

-0
.4

21
+

(0
.2

18
)

-0
.3

07
(0

.2
23

)
 0

.2
41

(0
.2

31
)

原
住
民

0.
53

5*
(0

.2
65

)
0.

48
7+

(0
.2

61
)

0.
43

6+
(0

.2
65

)
其
他

0.
34

9
(0

.2
77

)
0.

15
6

(0
.2

83
)

0.
19

7
(0

.2
72

)
婚
姻
狀
態
（
參
照
組
＝
單
身
未
婚
）

與
配
偶
或
伴
侶
同
居

0.
42

9*
*

(0
.1

36
)

0.
39

6*
*

(0
.1

33
)

0.
28

0*
(0

.1
32

)
已
婚
未
同
住

0.
11

2
(0

.1
79

)
0.

12
4

(0
.1

77
)

0.
08

5
(0

.1
76

)
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
17

6
(0

.1
54

)
0.

09
8

(0
.1

52
)

0.
05

4
(0

.1
50

)
與
高
齡
者
同
住
（
參
照
組
＝
無
）

0.
04

5
(0

.1
12

)
0.

06
5

(0
.1

13
)

0.
04

5
(0

.1
11

)
與
兒
童
同
住
（
參
照
組
＝
無
）

0.
03

3
(0

.1
25

)
0.

04
1

(0
.1

24
)

0.
05

8
(0

.1
22

)
自
住
宅
（
參
照
組
＝
無
）

0.
35

7*
*

(0
.1

23
)

0.
37

3*
*

(0
.1

21
)

0.
35

8*
*

(0
.1

20
)

家
戶
適
足
性

0.
11

9*
(0

.0
51

)
0.

17
4*

**
(0

.0
52

)
0.

14
5*

*
(0

.0
51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32

6*
(0

.1
29

)
0.

36
9*

*
(0

.1
29

)
0.

36
8*

*
(0

.1
29

)
變
差

-0
.0

82
(0

.1
19

)
-0

.0
94

(0
.1

17
)

 0
.0

98
(0

.1
16

)
鄉
鎮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30

7*
(0

.1
36

)
0.

31
1*

(0
.1

36
)

0.
32

2*
(0

.1
32

)
變
差

0.
19

4
(0

.1
65

)
0.

18
2

(0
.1

61
)

0.
19

5
(0

.1
58

)
社
區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16

2
(0

.1
43

)
0.

14
5

(0
.1

42
)

0.
09

4
(0

.1
40

)

續
上
頁
表

2



誰
願
意
留
鄉
？

181

變
差

-0
.1

77
(0

.1
75

)
-0

.1
78

(0
.1

71
)

 0
.2

03
(0

.1
67

)
地
方
創
生
區
域
（
參
照
組
＝
非
創
生
區
域
）

農
山
漁
村

0.
30

0*
(0

.1
21

)
0.

29
6*

(0
.1

22
)

0.
21

8+
(0

.1
19

)
中
介
城
鎮

0.
11

9
(0

.1
29

)
0.

11
7

(0
.1

27
)

0.
08

4
(0

.1
26

)
原
鄉

0.
65

9*
**

(0
.1

83
)

0.
70

1*
**

(0
.1

82
)

0.
58

2*
*

(0
.1

84
)

地
理
區
（
參
照
組
＝
北
北
基
）

桃
竹
苗

-0
.5

12
+

(0
.2

87
)

-0
.4

87
+

(0
.2

89
)

 0
.4

52
(0

.2
80

)
中
彰
投

-0
.5

93
*

(0
.2

80
)

-0
.5

58
*

(0
.2

82
)

 0
.4

50
+

(0
.2

72
)

雲
嘉
南

-0
.3

62
(0

.2
77

)
-0

.3
47

(0
.2

78
)

 0
.2

85
(0

.2
67

)
高
高
屏

-0
.5

23
+

(0
.2

91
)

-0
.4

97
+

(0
.2

92
)

 0
.4

05
(0

.2
82

)
宜
花
東
外
島

-0
.3

34
(0

.3
32

)
-0

.3
98

(0
.3

30
)

 0
.2

95
(0

.3
20

)
Co

ns
ta

nt
6.

11
7*

**
(0

.3
35

)
6.

04
6*

**
(0

.3
64

)
5.

78
4*

**
(0

.3
52

)
Ob

se
rv

at
io

ns
24

19
24

19
24

19
R ²

0.
15

85
0.

17
26

0.
19

84
Ad

ju
st

ed
 R

²
0.

14
72

0.
16

01
0.

18
56

BI
C

10
05

0.
56

10
04

0.
93

99
79

.7
8

+ 
p  

< 
0.

1,
 * 

p  
< 

0.
05

, *
* p

 <
 0

.0
1,

 **
* p

 <
 0

.0
01

續
上
頁
表

2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82

表
3：

線
性
迴
歸
模
型
─

社
會
地
位
與
地
位
同
質
性
及
社
會
互
動
的
交
互
作
用
效
果

模
型
4

模
型
5

模
型
6

社
會
地
位
與
地
位
同
質
性
的

交
互
作
用

社
會
地
位
與
社
區
參
與
的
	

交
互
作
用

社
會
地
位
與
鄰
里
網
絡
的
	

交
互
作
用

依
變
項
（
留
居
意
願
）

係
數

標
準
誤

係
數

標
準
誤

係
數

標
準
誤

社
會
地
位
（
參
照
組
＝

PR
 2

5-
49

.9
）

PR
 0

-2
4.

9
-0

.3
86

(0
.2

60
)

0.
41

5*
*

(0
.1

43
)

-0
.0

38
(0

.2
48

)
PR

 5
0-

74
.9

-0
.4

48
(0

.4
03

)
-0

.0
71

(0
.1

37
)

0.
08

7
(0

.2
11

)
PR

 7
5-

99
.9

-0
.5

29
(0

.4
91

)
-0

.4
73

**
*

(0
.1

42
)

-0
.9

46
**

*
(0

.2
35

)
地
位
同
質
性

-1
.1

70
*

(0
.5

73
)

-0
.0

90
(0

.4
03

)
-0

.0
29

(0
.4

06
)

社
區
參
與

0.
16

5*
**

(0
.0

27
)

0.
17

7*
**

(0
.0

45
)

0.
16

3*
**

(0
.0

28
)

鄰
里
網
絡
（
取
對
數
）

0.
19

4*
**

(0
.0

39
)

0.
19

5*
**

(0
.0

39
)

0.
12

0+
(0

.0
64

)
社
會
地
位

 ×
 地

位
同
質
性

PR
 0

-2
4.

9 
×

 地
位
同
質
性

2.
70

7*
*

(0
.9

93
)

PR
 5

0-
74

.9
 ×

 地
位
同
質
性

1.
29

6
(0

.9
98

)
PR

 7
5-

99
.9

 ×
 地
位
同
質
性

0.
39

3
(1

.3
07

)
社
會
地
位

 ×
 社

區
參
與

PR
 0

-2
4.

9 
×

 社
區
參
與

-0
.1

19
(0

.0
73

)
PR

 5
0-

74
.9

 ×
 社
區
參
與

0.
02

4
(0

.0
69

)
PR

 7
5-

99
.9

 ×
 社
區
參
與

0.
00

9
(0

.0
73

)



誰
願
意
留
鄉
？

183

社
會
地
位

 ×
 鄰

里
網
絡
（
取
對
數
）

PR
 0

-2
4.

9 
×

 鄰
里
網
絡

0.
19

1+
(0

.1
08

)
PR

 5
0-

74
.9

 ×
 鄰
里
網
絡

-0
.0

85
(0

.0
93

)
PR

 7
5-

99
.9

 ×
 鄰
里
網
絡

0.
24

8*
(0

.1
03

)
女
性
（
參
照
組
＝
男
性
）

-0
.1

07
(0

.0
86

)
-0

.1
11

(0
.0

86
)

-0
.1

34
(0

.0
86

)
年
齡
（
參
照
組
＝

25
-3

4）
35

-4
4

0.
37

7*
(0

.1
62

)
0.

24
7

(0
.1

57
)

0.
24

5
(0

.1
57

)
45

-5
4

0.
67

2*
**

(0
.1

70
)

0.
56

1*
**

(0
.1

61
)

0.
55

3*
**

(0
.1

61
)

55
-6

4
0.

84
0*

**
(0

.1
67

)
0.

78
7*

**
(0

.1
58

)
0.

79
4*

**
(0

.1
57

)
65

-7
4

1.
36

8*
**

(0
.1

84
)

1.
35

6*
**

(0
.1

79
)

1.
36

7*
**

(0
.1

78
)

75
+

1.
68

6*
**

(0
.1

92
)

1.
66

7*
**

(0
.1

88
)

1.
66

5*
**

(0
.1

87
)

本
地
人
（
參
照
組
＝
非
本
地
人
）

0.
51

5*
**

(0
.0

93
)

0.
51

3*
**

(0
.0

93
)

0.
50

4*
**

(0
.0

94
)

族
群
（
參
照
組
＝
閩
南
）

客
家

0.
03

1
(0

.1
19

)
0.

02
9

(0
.1

19
)

0.
03

8
(0

.1
18

)
外
省

-0
.2

34
(0

.2
28

)
-0

.2
45

(0
.2

32
)

-0
.2

12
(0

.2
30

)
原
住
民

0.
44

9+
(0

.2
57

)
0.

42
9

(0
.2

63
)

0.
44

4+
(0

.2
69

)
其
他

0.
16

2
(0

.2
74

)
0.

16
4

(0
.2

72
)

0.
22

1
(0

.2
68

)
婚
姻
狀
態
（
參
照
組
＝
單
身
未
婚
）

與
配
偶
或
伴
侶
同
居

0.
28

5*
(0

.1
31

)
0.

27
2*

(0
.1

32
)

0.
28

9*
(0

.1
32

)

續
上
頁
表

3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84

已
婚
未
同
住

0.
07

2
(0

.1
76

)
0.

07
8

(0
.1

76
)

0.
07

1
(0

.1
75

)
離
婚
／
分
居
／
喪
偶

0.
06

3
(0

.1
50

)
0.

04
5

(0
.1

50
)

0.
05

8
(0

.1
51

)
與
高
齡
者
同
住
（
參
照
組
＝
無
）

0.
04

1
(0

.1
11

)
0.

03
5

(0
.1

11
)

0.
04

0
(0

.1
11

)
與
兒
童
同
住
（
參
照
組
＝
無
）

0.
02

7
(0

.1
22

)
0.

05
8

(0
.1

22
)

0.
05

8
(0

.1
21

)
自
住
宅
（
參
照
組
＝
無
）

0.
36

2*
*

(0
.1

19
)

0.
36

3*
*

(0
.1

19
)

0.
34

6*
*

(0
.1

20
)

家
戶
適
足
性

0.
14

2*
*

(0
.0

51
)

0.
14

6*
*

(0
.0

52
)

0.
14

7*
*

(0
.0

51
)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35

9*
*

(0
.1

28
)

0.
37

0*
*

(0
.1

29
)

0.
36

7*
*

(0
.1

29
)

變
差

-0
.1

08
(0

.1
15

)
-0

.0
96

(0
.1

16
)

-0
.1

07
(0

.1
16

)
鄉
鎮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31

7*
(0

.1
32

)
0.

32
0*

(0
.1

32
)

0.
33

4*
(0

.1
31

)
變
差

0.
20

3
(0

.1
57

)
0.

18
8

(0
.1

58
)

0.
18

9
(0

.1
58

)
社
區
經
濟
狀
況
（
參
照
組
＝
差
不
多
）

變
好

0.
09

5
(0

.1
39

)
0.

08
7

(0
.1

40
)

0.
09

1
(0

.1
40

)
變
差

-0
.2

16
(0

.1
67

)
-0

.2
05

(0
.1

67
)

-0
.1

94
(0

.1
67

)
地
方
創
生
區
域
（
參
照
組
＝
非
創
生
區
域
）

農
山
漁
村

0.
20

1+
(0

.1
19

)
0.

21
5+

(0
.1

18
)

0.
20

2+
(0

.1
19

)
中
介
城
鎮

0.
06

7
(0

.1
26

)
0.

08
3

(0
.1

26
)

0.
09

8
(0

.1
25

)
原
鄉

0.
56

0*
*

(0
.1

82
)

0.
58

0*
*

(0
.1

83
)

0.
59

0*
*

(0
.1

86
)

續
上
頁
表

3



誰
願
意
留
鄉
？

185

地
理
區
（
參
照
組
＝
北
北
基
）

桃
竹
苗

-0
.4

67
+

(0
.2

77
)

-0
.4

45
(0

.2
79

)
-0

.4
56

(0
.2

79
)

中
彰
投

-0
.4

86
+

(0
.2

68
)

-0
.4

41
(0

.2
72

)
-0

.4
46

+
(0

.2
70

)
雲
嘉
南

-0
.3

34
(0

.2
65

)
-0

.2
72

(0
.2

67
)

-0
.2

75
(0

.2
65

)
高
高
屏

-0
.4

27
(0

.2
79

)
-0

.4
02

(0
.2

81
)

-0
.3

97
(0

.2
80

)
宜
花
東
外
島

-0
.3

35
(0

.3
16

)
-0

.2
92

(0
.3

20
)

-0
.3

24
(0

.3
20

)
Co

ns
ta

nt
6.

09
0*

**
(0

.3
75

)
5.

76
5*

**
(0

.3
58

)
5.

91
3*

**
(0

.3
78

)
Ob

se
rv

at
io

ns
24

19
24

19
24

19
R ²

0.
20

20
0.

19
96

0.
20

37
Ad

ju
st

ed
 R

²
0.

18
83

0.
18

58
0.

19
00

BI
C

99
92

.1
4

99
99

.4
4

99
87

.0
0

St
an

da
rd

 e
rr

or
s i

n 
pa

re
nt

he
se

s
+ 

p  
< 

0.
1,

 * 
p  

< 
0.

05
, *

* p
 <

 0
.0

1,
 **

* p
 <

 0
.0

01

續
上
頁
表

3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86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藉由《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第一期一般問卷資
料，描繪出臺灣農村居民留居意願的輪廓，填補近年農村遷移研
究的空白。當研究焦點從「實際遷移」轉向「遷移意願」，我們
更強調，留在農村並不僅是「未能離開」的被動結果，也可能
是根植於地方關係中的協商與選擇（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Schewel 2020）。

本文的理論架構聚焦於個人如何根據其社會位置，透過與地
方的互動經驗，發展出不同的留居意願，並嘗試平衡「社會流
動」的動力與「地方關係」的黏著性，理解社會地位差異所形成
的留居途徑。研究發現，社會地位對留居意願具有解釋力。高地
位者更傾向於離開農村，而低地位者則較傾向留下；隨著地位
提升，人們更偏好透過遷移來取得或維持社會地位（支持假設
1A），較高地位者並未因享有社區認可或生活條件較佳而選擇留
下（不支持假設 1B）。地位同質性並未呈現直接效果（不支持假
設 2）；而社區參與及鄰里網絡，則皆與留居意願呈正相關（支持
假設 3）。

本文亦嘗試推進理論的應用與轉譯，將過往質化研究中關於
社會地位與地方互動的辯證關係，轉化為可量化檢驗的分析模
型。研究發現，社會地位的確調節了地位同質性，以及社會互動
對留居意願的影響。最低地位者不僅重視與相似背景者共處，
也「依賴」鄰里網絡來建立安全感。當其所處社區的地位同質性
越高，留居意願也隨之上升（僅支持假設 4B）；而鄰里網絡的密
度越高，同樣能顯著提升其留居傾向（部分支持假設 6）。相對
而言，高地位者透過社區參與建立地方連結的說法，並未獲得支
持。社區參與對於最高、次高與次低地位者，皆有助於縮小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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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地位群體在留居意願上的差距（不支持假設 5）；鄰里網絡亦
能增強高地位者的留居意願（部分支持假設 6）。

據此，本文提出兩個理論反思。其一，即便是中高乃至最
高地位的群體，其流動性也可能「下修」：除了藉由參與社區活
動，留居意願有所上升外（此趨勢亦出現在次低地位組），鄰里
網絡對最高地位組的正向效果，甚至高於最低地位組。當高地位
者在社區中建立了穩定的日常連結，也可能逐步調整對地方的期
待與定位，進而提升留居意願。這顯示，鄰里關係做為一種非正
式的社會連結，其對高地位群體的影響，可能被選擇性歸屬感的
論點低估了。

其二，本文也梳理了低地位群體內部的異質性。我們發現，
最低地位者的留居意願並非絕對穩定，而是可能隨著地位同質性
降低、鄰里支持較弱而下降。換言之，即便是常被視為「不遷
移」的群體，也應進一步理解其留居意願，以此理解他們是缺乏
能力（非自願不流動），或是自願留下（自願不流動）（Carling 
and Schewel 2018; Schewel 2020）。進一步而言，「留下」並非靜
態的決定，而是鑲嵌在地方社會―情感關係中的動態衡量。

本研究亦面臨資料與方法上的限制，這些限制同時指出了未
來研究的方向。首先，本研究以受訪者在同區域、同世代中的教
育相對位置做為社會地位的指標，旨在突顯地位並非絕對標準，
而是建構於特定脈絡中的相對衡量，藉此掌握個人在地方生活中
可能經驗到的「相對剝奪感」與「地位錯置」現象。然而，此一
作法亦存在若干限制。教育雖為常用的社會地位指標，卻難以涵
蓋收入、職業或財產等多重面向，可能因此低估群體間潛在的階
層差異。特別是在強調地方脈絡的分析框架中，若要更精確評估
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仍需仰賴涵蓋不同空間尺度（如村里
或鄉鎮層級）的家戶所得資料，或標準化職業分類。惟目前可得



臺
灣
社
會
學
刊

188

資料在此方面尚屬有限，未來研究在資料蒐集與建置上的進一步
突破，將有助於更細緻地描繪地方層次的社會地位樣貌。

其次，針對部分結果未符合「選擇性歸屬感」理論的預期
─例如，社區參與對留居意願的正向效果，不僅出現在低地位
群體，也同樣作用於次低、次高乃至最高地位者⸺�我們尚難判
定此結果是否反映歐美質性研究的理論局限，例如過度強調高地
位者與其他居民在參與經驗上的隔閡。未來的分析策略，或可從

「參與程度（量）」的測量，轉向更細緻地掌握「參與形式（質）」
的差異。諸如：在都市與農村社區，都觀察到中產階級家長透過
教育參與，建立了與地方的關係（Haartsen and Stockdale 2018; 
Savage et al. 2004）。Cloke 等人（1995）則從遷移狀態與社區參
與之目的，建構了鄉村高地位者的類型學。透過質化或進一步的
量化設計，釐清不同類型的參與活動，與社區組織所承載的文化
認同實踐與權力資源配置，將有助於理解社區參與在不同社會地
位群體中的意義及作用。

第三，若欲更進一步建構留居意願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
係，亦可引入「意願─實踐」的雙階段遷移模型（Carling and 
Schewel 2018），然而這有賴於長期追蹤資料。此途徑可檢視高
地位者是否因社會互動日益密集而改變其遷移傾向，最終「想留
下，也留下」；亦可分析低地位者是否因資源匱乏與熟悉網絡的
解組，反而處於「不想留下，卻仍留下」的矛盾處境。

第四，長期資料也有助於處理內生性問題，進一步釐清社會
互動對留居意願的效果。舉例來說，個人是否因原本就計畫長期
留居，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抑或原本只是偶然的參與經驗，卻
在互動過程中意外產生了對地方的情感連結與依附？釐清這些機
制，有助於後續研究在理論與方法上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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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不同地位者發展地方關係的路徑，也與臺灣農村地
景的變化有所呼應。整體而言，臺灣對農村居民之間因社會地位
差異所產生的互動型態，至今尚缺乏系統性探討。然而，農村仕
紳化（gentrification）的研究已開始關注中產階級或高地位者進
入農村的現象，並關注他們與原有居民⸺�特別是社會地位相對
較低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國外經驗中，這樣的現象常讓學
者警覺社會不平等是否發生，特別是高地位群體如何透過論述與
文化符碼的運用，重塑且控制地方秩序（Shucksmith 2012）。

臺灣研究尚未對農村仕紳化導致的階級結果有一致的結論。
不同地位的新舊居民之間的「社會隔閡」（李承嘉等 2010；王文
誠、李崇恩 2018；廖淑容 2013），以及移居者積極發展「地方連
結」（張凱智、賴昱年 2022），兩種現象並存。那麼，鄉村的中
高地位移居者是否排擠了低地位者，瓦解其所依賴的人際與情感
網絡？有論者認為農村的中產階級雖然增多，但並未出現明顯的

「階級替代」現象（王文誠、李崇恩 2018）。當前的農村地景，更
接近階級的混合與拼貼⸺�不同群體並存，而非相互取代。

基於上述討論，本文提出兩項政策建議。與其將「回流」視
為理所當然的政策目標，本文主張應正視「選擇留下」的心願，
及其所依賴的社會條件與脈絡。首先，應關注農村低地位者的日
常生活處境，並適時提供正式與非正式的支持。研究發現，當低
地位者處於地位異質的社區，或鄰里網絡瓦解時，留居意願將降
低。雖然臺灣農村目前尚未出現明顯的階級取代現象，但低地位
者所依賴的社會連結，還是可能因親友遷出或凋零而瓦解。因
此，國家與地方政府應透過建立替代性的支持機制，降低社區變
遷帶來的不安全感，進而維繫其留居意願與福祉。

其二，政策規劃除了強調透過創業或就業創造勞動遷移的
機會軌道外，藉由深化不同社會地位者⸺�特別是高地位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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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在地社群的網絡連結，減少社會遷出，也同樣重要。近
年的「地方創生」政策，其核心思維仍是以經濟及就業機會促進
島內人口平衡。6 可是，遷入不代表留下，移居鄉村會遭遇許多與
期望不符的調適過程（Halfacree and Rivera 2012）。

本文的分析顯示，無論社會地位高低，居民皆能透過緊密的
社會網絡與社區互動，提升留居意願。實際上，張凱智與賴昱年

（2022）針對花蓮新居者的研究，就提出該建立移居者與在地居
民的互動網絡；陶維均與楊富民（2020）二人與花蓮縣牛犁社區
交流協會的實作經驗，也旨在促進移居者與在地居民相互融入。
鑑此，未來的《地方創生》政策規劃與評估，或可進一步納入促
進異質群體⸺�包括不同社會地位與遷移經驗者⸺�彼此認識與
互動的社會指標，並將其視為社會整合及促進永續的政策目標。

總結來說，本文嘗試突破傳統遷移研究以「實踐」為中心的
視角，轉而關注「留居意願」的形成歷程與背景，並強調這種意
願並非靜態的結果，更含括人─地之間的動態互動所形成的社
會―情感關係，進而提出將「留下」視為選擇與協商的理論框
架。國家若要試圖回應人口外移危機，除了透過經濟手段外，促
進居民間彼此的社會互動，亦是可採取的措施。進一步而言，當
部分鄉村居民面對人口外移的挑戰時仍選擇留下，將視角挪移至
居民之所以願意留下的社會脈絡及基礎，亦有助於將鄉村視為由
人們選擇、維繫與再造的生活場域。

6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8：1）將政策手段放在「根據地方特色，發展地

方產業，讓人口回流，青年返鄉，解決人口變化，積極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後續提出的《加速
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國家發展委員會 2020：3）則希望「……110 至 114 年……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推動 80 項地方創生事業、吸引 125 位青年留鄉或返鄉……5 年內推動 400 項地方創生事業、吸引

至少 500 位種子青年留鄉或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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